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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销售合同的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合生创展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机构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景物业”）、北京珠江世

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世纪”）分别签订了《停车场收费系统专项工

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177.92万元，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会计报表营业收入的 2.15%。 

一、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停车场收费系统专项工程施工合同》 

2、工程名称： 

（1）广东康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辖小区停车场收费系统改造专项工程； 

（2）北京珠江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辖小区停车场收费系统改造专项工程。 

3、合同金额：人民币 1,177.92 万元（其中与康景物业签订的合同金额为

1069.76万元，与珠江世纪签订的合同金额为 108.16万元）。 

4、主要内容：公司按照交易对手方招标要求，对其所辖全国范围内共计 54个

小区的停车场收费系统进行改造。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名称： 

（1）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北京珠江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交易对手方介绍： 

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为合生创展集团（香港联交所

上市企业）属下机构,具有国家物业管理一级资质，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常务理

事单位”企业之一，是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物业管理服务的大型

物业管理公司。 

北京珠江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广东康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3、公司与以上交易对手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签订预计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署，是继公司与合生集团在签署战略协议后，双方在智慧社

区业务方面合作的进一步落地。将有力促进公司智慧社区业务建设及在集团大客户

领域的业务发展，同时，合同履行预计会对公司 2016年度业绩有较为积极的影响； 

2、上述合同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风险 

上述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康景物业签订的《停车场收费系统专项工程施工合同》； 

2、公司与珠江世纪签订的《停车场收费系统专项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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